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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行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审议通过了《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1.3 本行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4 本行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2025 年末总股本 117.76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元人民币（含税）,合计人民币总额 1.77 亿元（含税）。以上利润分配

预案经本行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2 本行基本情况简介

法定中文名称：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法定英文名称：BANK OF GUANGZHOU CO.,LTD（简称 BANK OF GUANGZHOU）

法定代表人：李大龙

注册及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30 号

邮政编码：510623

联系电话：020-28302628

传 真：020-28302000

电子邮箱：ir@gzcb.com.cn

网 址：http://www.gzcb.com.cn

§3 本行数据及业务数据摘要

3.1 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25 年 2024 年 2023 年

规模指标

资产总额 935,363,511.51 854,805,031.91 831,727,358.43

负债总额 874,672,078.53 797,074,671.15 776,338,022.80

股东权益 60,691,432.97 57,730,360.76 55,389,33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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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净额 76,483,851.47 75,413,740.83 75,517,283.56

加权风险资产净额 593,525,932.39 554,164,128.20 540,873,111.42

经营业绩

营业收入 12,564,856.59 13,784,984.19 16,003,061.00

营业利润 159,575.60 143,403.17 2,848,737.14

净利润 1,182,850.83 1,011,768.96 3,017,155.5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2,850.83 1,011,768.96 3,017,155.5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375,314.29 1,165,510.95 3,086,955.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589,990.70 37,268,085.03 (21,543,723.32)

每股数据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4.39 4.48 4.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7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7 0.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8 0.2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4.21 3.16 (1.83)

3.2 报告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项目 2025 年 2024 年 2023 年

盈利能力指标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 0.13 0.12 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 1.61 5.7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 1.91 5.91

资本充足率指标

资本充足率 12.89 13.61 13.96

一级资本充足率 9.32 10.00 10.13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81 9.10 9.21

资产质量指标

不良贷款率 1.73 1.84 2.05

拨备覆盖率 164.68 158.76 157.67

其他指标

成本收入比 34.05 30.80 27.00

流动性比例（本外币合计） 125.51 100.10 80.01

贷款拨备率 2.85 2.93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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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贷比 84.21 87.12 97.45

备注：计算拨备覆盖率、贷款拨备率时，贷款减值准备、贷款和垫款总额、不良贷款余额均

不含应计利息。

3.3 流动性指标情况

本行根据《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信息披露办法》的相关规定，计量流动性覆盖率情况列示

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127,152,807.57

净现金流出 36,407,741.90

流动性覆盖率（%） 349.25

本行根据《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及《商业银行净稳定资金比例信息披露办法》，

计量净稳定资金比例信息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可用的稳定资金 517,725,012.76

所需的稳定资金 456,304,637.74

净稳定资金比例（%） 113.46

3.4 杠杆率情况

本行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计量的杠杆率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25 年 2024 年 2023 年

一级资本净额 55,327,432.02 55,404,170.10 54,803,390.26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1,041,258,908.71 947,472,337.09 926,975,484.61

杠杆率（%） 5.31 5.85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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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4.1 总体经营情况回顾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资产总额 9,353.64 亿元，同比增长 9.42%；持续加大服务实体经济力度，

贷款和垫款总额
1
4,869.76 亿元，同比增长 5.38%；存款总额

1
5,367.97 亿元，同比增长 8.78%。

经营效益稳步向好，实现营业收入 125.65 亿元，净利润 11.83 亿元，同比增长 16.91%。不良指

标实现“双降”，不良贷款余额 84.19 亿元，同比下降 1.06 亿元；不良贷款率 1.73%，同比下降

0.11 个百分点。

4.2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4.2.1 利润表分析

2025 年，本行实现净利润 11.83 亿元，比上年增加 1.71 亿元。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25 年 2024 年 2023 年

营业收入 12,564,856.59 13,784,984.19 16,003,061.00

利息净收入 8,353,314.79 9,666,900.81 11,792,592.84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724,278.53 1,003,576.79 1,231,682.17

其他项目收入 3,487,263.27 3,114,506.59 2,978,785.98

营业支出 12,405,280.99 13,641,581.01 13,154,323.86

营业利润 159,575.60 143,403.17 2,848,737.14

营业外净收入 (41,996.31) (31,282.09) (42,309.65)

净利润 1,182,850.83 1,011,768.96 3,017,155.59

其他综合收益 (1,903,203.76) 2,141,593.45 612,333.28

综合收益总额 (720,352.93) 3,153,362.42 3,629,488.87

4.2.2 资产负债表分析

4.2.2.1 资产

2025 年，本行资产规模稳步增长，总资产 9,353.64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805.58 亿元，增幅

9.42%。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资产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情况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增减额 增长率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

行款项
44,106,145.16 4.72 39,524,558.76 4.62 4,581,586.40 11.59

1 此处及下文贷款和垫款总额、存款总额的金额未包含应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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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拆放同业及

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52,723,759.09 5.64 46,087,275.37 5.39 6,636,483.72 14.40

贷款和垫款净额 475,825,155.21 50.87 450,503,057.46 52.70 25,322,097.75 5.62

投资 341,411,531.63 36.50 299,759,916.43 35.07 41,651,615.21 13.89

其他 21,296,920.42 2.28 18,930,223.89 2.22 2,366,696.53 12.50

资产总计 935,363,511.51 100.00 854,805,031.91 100.00 80,558,479.60 9.42

4.2.2.2 负债

截至 2025 年末，本行负债总额 8,746.72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775.97 亿元，增幅 9.74%。负

债总额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负债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情况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增减额 增长率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

构存放、拆入款项
129,290,229.22 14.78122,497,534.86 15.37 6,792,694.36 5.55

吸收存款 553,599,465.49 63.29507,762,747.71 63.70 45,836,717.78 9.03

应付债券 150,355,911.24 17.19133,590,873.75 16.76 16,765,037.49 12.55

其他 41,426,472.58 4.74 33,223,514.83 4.17 8,202,957.75 24.69

负债合计 874,672,078.53 100.00797,074,671.15 100.00 77,597,407.39 9.74

4.2.3 股东权益

截至 2025 年末，股东权益 606.91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29.61 亿元，增幅 5.13%。股东权益

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增减变动 期末数

股本 11,775,717.08 - 11,775,717.08

其他权益工具 4,997,851.70 4,000,000.00 8,997,851.70

资本公积 7,405,985.60 （817.69） 7,405,167.91

其他综合收益 3,467,887.13 （1,903,203.76） 1,564,683.37

盈余公积 4,706,899.58 118,285.08 4,825,184.66

一般风险准备 12,074,444.48 882,065.47 12,956,509.94

未分配利润 13,301,575.19 （135,256.89） 13,166,318.30

股东权益合计 57,730,360.76 2,961,072.21 60,691,4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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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资本构成及变动情况

本行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和其他相关监管规定计算资本充足率。截至报告期末，

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均达到监管要求。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1.总资本净额 76,483,851.47 75,413,740.83

1.1 核心一级资本 51,693,581.27 52,732,509.06

1.2 核心一级资本扣减项 5,364,000.96 2,326,190.66

1.3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46,329,580.32 50,406,318.40

1.4 其他一级资本 8,997,851.70 4,997,851.70

1.5 其他一级资本扣减项 - -

1.6 一级资本净额 55,327,432.02 55,404,170.10

1.7 二级资本 21,156,419.46 20,009,570.73

1.8 二级资本扣减项 - -

2.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541,508,727.11 500,664,792.19

3.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23,062,718.88 20,420,105.26

4.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24,742,330.11 27,524,793.95

5.交易账簿和银行账簿间转换的风险加权资产 4,212,156.30 5,554,436.80

6.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593,525,932.39 554,164,128.20

7.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81 9.10

8.一级资本充足率（%） 9.32 10.00

9.资本充足率（%） 12.89 13.61

4.3 本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及相应对策

本行在经营中主要面临以下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银行账簿利率风险、

操作风险、合规风险、信息科技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和洗钱风险等。

4.3.1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由于债务人或交易对手未按照约定条款履行其义务或其信用评级、履约能力降

低而造成损失的风险。本行根据监管要求及业务发展实际，以保持资产质量稳定、提升金融服务

质效为整体经营目标，有效管控信用风险。

报告期内，本行遵循国家金融政策导向，积极顺应市场发展形势，持续完善信用风险管理体

系，切实落实风险防控主体责任，筑牢授信业务安全防线。一是在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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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贯彻执行战略目标，实行独立、集中、垂直、专业的风险管理模式，信用风险管理效能稳健

提升。二是积极服务实体经济，优化授信业务布局，细化授信政策，严格授信准入，提升审慎授

信质效，有效把控新增业务资产质量。三是强化信用风险全流程管理，全面推行贷前调查平行作

业和预评审机制，强化专业贷后管理团队建设，深化总分联动垂直管控。四是紧扣监管要求及业

务发展需要，完善规章制度，夯实信用风险管控基础，强化考核传导，保障各项业务合规稳健开

展。五是创新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拓宽多元化处置渠道，细分策略、灵活施策，多措并举化解处

置风险贷款。六是深化金融科技融合运用，迭代优化风控模型，完善智能预警监测体系，加速推

进信用风险管理数智化转型。

4.3.2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表内和

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本行面临的市场风险主要为交易账簿利率风险、交易账簿和银行账簿

的汇率风险。市场风险的管理涵盖识别、计量、监测、控制与报告全过程，目标是将市场风险控

制在本行可承受范围内，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合理平衡。

报告期内，本行持续优化市场风险制度体系，稳步推进市场风险资本计量标准法建设，完善

限额管理体系并深化系统应用，持续提升市场风险智能化管控水平。

4.3.3 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因内部程序、人员、信息科技系统不完善或失效，以及外部事件导致损失的风

险。本行明确各层级主体的权责边界，持续夯实以“三道防线”为基础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确

保风险管理的独立性、权威性与有效性。

报告期内，本行操作风险管理体系运行平稳，整体风险水平保持可控。机制建设持续深化，

完善了关键风险指标管理、操作风险损失事件收集等细则，进一步健全操作风险“识别-计量-监

测-报告”全流程管理机制，并通过运用损失数据积累、关键风险指标预警等工具，增强了风险预

判与处置能力。流程管控不断强化，持续完善内部制度与流程，聚焦重点领域与关键操作环节，

实施全流程风险嵌入管控，从源头阻断操作风险传导路径，并针对高风险业务场景建立常态化排

查机制，落实整改闭环管理，确保风险早发现、早处置。科技赋能进一步升级，迭代优化业务与

管理系统，强化内嵌式风险识别防控、实时数据监测分析等核心能力，实现了对潜在风险的主动

识别与动态跟踪，风险管控水平稳步提升。

4.3.4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商业银行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用于偿付到期债务、履行其他

支付义务和满足正常业务开展的其他资金需求的风险。本行目前已建立分工合理、职责明确、相

互制约的流动性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报告期内，本行主要从以下方面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一是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结合监

管政策、市场流动性变化，动态调整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做好流动性风险日常监测，并及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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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合理控制风险。二是优化存贷款结构，合理安排业务期限结构，将整体期限错配水平控制

在合理区间。三是加强指标监测与调控，通过定期下达流动性管理计划，确保全年各项流动性指

标符合管理预期。四是加强优质流动性资产管理，保持合理的优质流动性资产占比。五是精细化

日间头寸管理，通过监测资金的流入流出规模、缺口变化，确保具有充足的日间流动性头寸和相

关融资安排，满足正常和压力情景下的日间支付需求。六是开展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和应急演练，

完善应急计划和管理流程，确保危机情况得到及时、有效处置。报告期内，本行流动性总体平稳，

未发生流动性风险事件。

4.3.5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指利率水平、期限结构等要素发生不利变动导致银行账簿整体收益和经济

价值遭受损失的风险，主要包括缺口风险、基准风险和期权性风险。本行建立了完善的银行账簿

利率风险治理架构，实施稳健审慎的利率风险管理策略，将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合

理范围内，减少银行账簿净利息收入和经济价值波动，实现全行综合收益最大化。

报告期内，本行密切关注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变化，综合考虑银行风险偏好、风险状况等因

素制定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策略，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持续提升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水平。

一是做好年度风险识别评估，评估内容涵盖治理架构与职责分工、政策制度、管理流程与工作方

法、数据、报告与系统等方面。二是持续监测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水平，开展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

理情况分析与报告。三是定期开展压力测试，评估压力情况下对银行账簿净利息收入和经济价值

的影响，从而识别极端情景下潜在风险点和薄弱环节，为限额管理、定价策略和资产负债管理等

提供参考依据。四是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内部利率风险敞口结构变化，主动调整资产负债结构、

优化内外部定价策略。截至报告期末，本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整体可控。

4.3.6 合规风险

合规风险是指因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行为或者员工履职行为违反合规规范，造成金融机构或者

其员工承担刑事、行政、民事法律责任，财产损失、声誉损失以及其他负面影响的可能性。

报告期内，本行坚持“合规优先”，形成“党建引领、制度筑基、监督提效、文化铸魂”四

位一体的合规管理体系，合规风险整体可控，管理质效全面提升。党建赋能合规，实现党建引领

与合规管理同频共振。制度体系升级，及时转化监管新规，实施综合性审查，常态化开展制度评

价，做实制度“立改废释”，推动制度执行力不断提升。流程管控增强，启动流程优化与变革项

目，基于端到端业务逻辑，初步搭建标准化流程体系，并推动合规规则嵌入业务系统，刚性约束

持续增强。监督体系优化，构建“常态化检查+专项整治”的监督机制，并持续加强源头治理，消

除风险隐患。激励约束并重，不断优化考核机制，实施精准问责，推动全行向“主动合规”转变。

科技赋能合规，推进合规管理平台建设，系统性整合制度、检查、整改等管理功能，智能化管理

水平不断提升。合规文化浸润，以“114”合规守则为核心，构建“合规宣传+业务培训+警示教育”

的立体化合规宣导体系，逐步形成“主动合规、自觉合规”的文化生态，合规防线持续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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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信息科技风险

信息科技风险是指信息科技在运用过程中，由于自然因素、人为因素、技术漏洞和管理缺陷

产生的操作、法律和声誉等风险。

本行已将信息科技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持续完善专项治理架构，明晰责任主体与岗

位职责。不断健全信息科技治理组织体系，由董事会、高级管理层以及总行相关部门组成的信息

科技风险“三道防线”，构建自上而下层级化管理架构，搭建“总—分—支”联动管理模式。本

行依据《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明确信息科技风险识别、分析、处置、监测全流程

工作机制。一是全年多次开展信息科技风险识别与专项评估，结合排查结果制定针对性管控措施，

闭环推进落实；二是建立信息科技风险关键监测指标体系，实施常态化动态监测，按季度汇总分

析监测数据，及时识别风险异动并快速落实防控处置。

4.3.8 战略风险

战略风险，是指因经营策略不当、战略决策不当、决策执行不当或应对经营环境变化等原因

而导致的对现实收益或资本、未来发展的长远利益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报告期内，本行对标行业先进标杆，结合宏观经济形势、区域发展动态及同业竞争格局，系

统谋划长远发展蓝图，持续丰富和深化战略内涵。不断健全战略执行与检视机制，在坚持既定战

略方针的前提下，将年度经营计划与战略目标有机衔接，确保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始终聚焦于战

略目标，积极推动本行战略规划全面落地并高效执行；动态监控执行进度与效果，总结战略执行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对战略规划进行调整，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可能产生的战略风险。

4.3.9 声誉风险

声誉风险是指由本行机构行为、人员行为或外部事件等，导致利益相关方、社会公众、媒体

等对本行形成负面评价，从而损害品牌价值，不利于本行正常经营，甚至影响到市场稳定和社会

稳定的风险。

报告期内，本行秉持“预防为主、防控结合”的声誉风险管理理念，持续健全全链条声誉风

险管理体系，稳步提升管控质效，全行声誉风险整体可控。优化完善声誉风险配套管理制度，压

实全流程管理责任，严格落实监管要求开展常态化风险排查。强化源头治理，针对重大战略调整、

实施重大金融创新及展业、重大营销活动及媒体推广等进行声誉风险评估。强化舆情监测、预判

防范与应急处置，稳妥化解各类声誉事件。精进声誉风险管理培训与应急演练，培育全员声誉风

控意识，提升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能力。加大正面宣传引导力度，围绕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

经营理念、金融“五篇大文章”、创新产品服务等重点方向，持续塑造优质品牌形象，营造良好

外部舆论环境。

4.3.10 洗钱风险

本行贯彻“基于风险”的工作原则，积极履行反洗钱义务和社会责任。报告期内，本行通过

健全反洗钱内控制度体系、迭代升级反洗钱相关系统、优化可疑交易监测标准、推进反洗钱数据



10

治理、强化反洗钱内部监督检查、开展反洗钱宣传培训等手段持续提升反洗钱工作质效。一是紧

扣新反洗钱法的监管导向，制定、完善一系列操作性强的反洗钱内控制度，将监管要求精准转化

为行内规范，为反洗钱工作规范开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筑牢合规根基。二是持续强化反洗钱相

关系统赋能，构建受益所有人信息核验等核心功能，动态优化可疑交易监测标准，进一步夯实洗

钱风险管理基础。三是积极开展客户身份信息与交易信息治理，持续提升反洗钱数据质量。四是

开展反洗钱专项检查、“回头看”评价、业务条线反洗钱检查以及反洗钱专项审计，强化内部监

督质效。五是健全反洗钱岗位资格考核与持续教育机制，构建分层分类、全员覆盖培训体系，内

外部培训相结合，全面提升员工反洗钱意识与专业能力。六是积极主动开展反洗钱专题化和常态

化宣传，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宣传矩阵，有效提升公众反洗钱认知水平，营造遏制洗钱犯罪的良好

社会氛围。

§5 股东及股东情况

5.1 股本结构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类型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股本数 占比 股本数 占比

法人股 11,552,619,808 98.11 11,553,678,769 98.11

个人股 223,097,274 1.89 222,038,313 1.89

总股本 11,775,717,082 100.00 11,775,717,082 100.00

5.2 股东情况

5.2.1 股东总数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股东总数为 11,453 户。其中：法人股股东 502 户，个人股股东 10,951

户。

5.2.2 前十名股东持股及变动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占比
报告期增减

（+、-）
期末持股数 占比

1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659,057,798 22.58 - 2,659,057,798 22.58

2 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321,531,994 19.71 - 2,321,531,994 19.71

3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1,995,000,000 16.94 - 1,995,000,000 16.94

4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1,493,000,000 12.68 - 1,493,000,000 12.68

5 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892,816,329 7.58 - 892,816,329 7.58

6 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 588,000,000 4.99 - 588,000,000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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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广州开发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51,592,697 3.83 +23,969,076 475,561,773 4.04

8 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180,000,000 1.53 - 180,000,000 1.53

9 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70,197,174 1.45 - 170,197,174 1.45

10 广州万力集团有限公司 168,000,000 1.43 - 168,000,000 1.43

合计 10,919,195,992 92.73 +23,969,076 10,943,165,068 92.93

5.3 报告期末持有本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情况

5.3.1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2 月，注册资本 101.80 亿元人民币，是广州市委

市政府整合市属金融资产而成立的国有金融控股平台，经过 20 年的发展，已成为全国信用评级最

高、金融牌照最齐全、总资产规模破万亿并位居全国前列的地方性金融控股集团，是实现广州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和重要“稳定器”。目前，集团业务范围涵盖银行、证券、期货、

保险、信托、公募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担保再担保、融资租赁、不良资产投资、小贷等金

融领域。

5.3.2 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注册资本 17.70 亿元人民币，是广

州市政府批准设立的法人独资企业，出资人现为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主要业务为物

业运营管理，积极探索“实业+产业”或“实业+ 金融”物业运营新模式，奋力实现物业管理“质

的有效提升、量的合理增长”。

5.3.3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原是国家电力公司经过电力体制改革后分离出两家电网企业之

一，于 2004 年 6 月挂牌成立，注册资本 902 亿元人民币，是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由国

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南方区域电网，参与投资、建设和

经营相关的跨区域输变电和联网工程，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区和港澳地区提供

电力供应服务保障，以输配电业务为核心，协同发展新兴业务、国际业务、产业金融、共享服务

等，共五大战略单元。

5.3.4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前身是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成立于1987年4月，注册资本177.68

亿元人民币，是中央直属企业，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是中央管理的三大骨干航空集

团之一。公司以航空客运、货运为主业，并围绕航空运输产业链上下游，不断开拓飞机维修及制

造、通用航空、航空食品、数字科技、飞行训练及装备制造等相关产业。

5.3.5 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8 月，注册资本 36.64 亿元人民币，是广州工业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主要从事企业资产委托管理、证券投资、财务顾问、

实业投资、项目融资等业务，承担着广州工控集团发展金融与投资业务的重要平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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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前十名股东间关联情况

5.4.1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0%股份，是广州

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5.4.2 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广州万力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均为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6.1 现任及报告期内离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在本行职务
年初持股

（股）

年末持股

（股）

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李大龙 男 党委书记、董事长 0 0

肖瑞彦 男 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 0 0

马智彬 男 副董事长 0 0

周鹏举 男 董事 0 0

敬公斌 男 董事 0 0

梁永恒 男 董事 0 0

龙 潜 男 董事 0 0

汪震东 男 董事 0 0

刘汉斌 男 董事 0 0

杨建能 男 独立董事 0 0

吴钊明 男 独立董事 0 0

徐蓓蓓 女 独立董事 0 0

孙中东 男 独立董事 0 0

何 川 女 独立董事 0 0

黄程亮 男 副行长、董事会秘书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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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东 男 副行长、总法律顾问 0 0

黄慰宏 男 副行长 0 0

林耿华 男 行长助理 0 0

卓 华 男 行长助理 0 0

谭柏培 男 行长助理 0 0

肖洪广 男 首席风险官 0 0

徐 函 女 合规总监 0 0

谈新艾 男 首席信息官 0 0

报告期内离任董事、监事

李春元 男 党委副书记、董事 0 0

朱桂龙 男 独立董事 0 0

卢 锐 男 独立董事 0 0

马翔鹏 男 职工监事 15,000 15,000

胡延平 男 外部监事 0 0

何 川 女 外部监事 0 0

林泰松 男 外部监事 0 0

李永祥 男 股东监事 0 0

刘 妍 女 职工监事 0 0

何 丹 女 职工监事 0 0

注：马翔鹏、刘妍、何丹不再担任本行职工监事职务，但仍担任本行其他职务。

6.2 报告期内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6.2.1 董事

6.2.1.1 2025 年 4 月 23 日，本行原独立董事朱桂龙、卢锐书面申请辞去独立董事职务以及

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由于朱桂龙、卢锐辞职将导致本行独立董事人数低于董事会人数的

三分之一，在本行股东会选举产生新的独立董事并经监管部门核准任职资格履职前，朱桂龙、卢

锐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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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2025 年 5 月 13 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核准马智彬副董事长任职资

格。

6.2.1.3 2025 年 6 月 20 日，本行 2024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何川、孙中东为独立董事。2025

年 9 月 29 日，孙中东正式任职本行独立董事
2
；2025 年 10 月 28 日，何川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获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核准。原独立董事朱桂龙、卢锐不再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6.2.1.4 2025 年 12 月 1 日，根据工作安排，本行原董事李春元向董事会提出辞职，正式辞

去广州银行董事职务。

6.2.2 监事

6.2.2.1 2025 年 5 月 19 日，本行原外部监事何川向监事会提出辞职，正式辞去广州银行外

部监事职务。

6.2.2.2 2025 年 6 月 20 日，本行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撤销监事会和监事设

置的议案》，该事项待《公司章程》获得监管部门核准之日起生效。2025 年 9 月 25 日，本行收

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关于广州银行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粤金复〔2025〕344

号），本行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获得监管核准，即日起撤销监事会和监事设置，胡延平、林泰

松不再担任外部监事，李永祥不再担任股东监事，马翔鹏、刘妍、何丹不再担任职工监事。

6.2.3 高级管理人员

6.2.3.1 2025 年 3 月 28 日，经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由张东副行长兼任

本行总法律顾问。

6.2.3.2 2025 年 6 月 20 日，经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黄慰宏任本行副行

长。2025 年 9 月 30 日，黄慰宏副行长任职资格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核准。

6.3 员工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共有在岗合同制员工 5,999 人，其中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在岗员工共

计 5,625 人，占比 93.77%；大专及以下学历的在岗员工共计 374 人，占比 6.23%。

§7 公司治理

7.1 公司治理情况

本行始终把健全公司治理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报告期内，本行严格落实相关监

管要求，持续优化治理架构、健全运行机制、完善治理制度体系，不断提升治理决策科学性与监

督有效性，推动各治理主体权责清晰、协同高效、制衡到位，为全行稳健经营与长期可持续发展

筑牢治理根基。

2 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孙中东任职本行独立董事属同质同

类金融机构间平级兼任同类职务，无需重新申请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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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股东会

报告期内，本行共召开股东会 1 次，共审计议题 19 项，听取报告 3 项，具体情况如下：

2025 年 5 月 30 日，本行在《金融时报》上刊登了召开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2025 年 6

月 20 日，本行在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30 号广州银行大厦 26 楼召开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份数 111.98 亿股，占本行总股份数的 95.10%。会议审议通过《广

州银行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广州银行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广州银行 2024 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广州银行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广州银行 202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等 19

项议案，听取了《广州银行 2024 年度主要股东及大股东履约评估情况报告》3 项报告。

北京天达共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对本行 2024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

法律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7.3 董事会

7.3.1 董事会构成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由 14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5 名，人数不少于

全体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一。

7.3.2 董事会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共召开董事会会议 13 次，审议通过年度报告、财务预算、风险管理、内控合

规、内部审计、关联交易等 135 项议题，听取风险管理情况报告、内审工作情况报告、监管意见

整改落实情况报告等 46 项报告。

7.3.3 董事会活动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积极完善履职方式，持续强化调查研究力度，围绕全行业务发展先后开展

2 次调研，参加外部企业调研 2 次，参加监管部门访谈工作 1 次、集中培训 3 次，深入了解全行

经营管理状况以及优秀企业先进经验，积极加强履职能力建设，为董事会科学决策提供有力保障。

7.3.4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本行董事会下设 4 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发展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提名与薪

酬委员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各委员会分工明确，权责分明，有效

运作。报告期内，召开战略发展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10 次、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10 次、

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13 次、审计委员会 8 次。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严格按照本行《公

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各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切实履行专业职责。各委员

会通过前置审议董事会议题，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在各自领域深入研讨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各委

员会主任委员在董事会会议上全面、客观、准确地汇报委员会审议情况及专业建议，为董事会科

学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这一规范高效的运作机制，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有效发挥了决策智

库和风险防控的双重作用，切实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和决策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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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监事会

7.4.1 监事会构成

截至 2025 年 9 月 24 日，本行监事会共 6 人，具体包括 3 名职工监事、2 名外部监事和 1 名

股东监事。监事会构成符合《公司法》和本行章程有关规定。全体监事从维护广大投资者和本行

利益出发，忠实、勤勉、尽职履行《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独立发表专业意见，有效发挥监督

职责，推动本行依法合规经营，健康稳健发展。

7.4.2 监事会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共召开会议 5 次，审议通过监管意见整改落实、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内

部控制评价等 12 项议题，听取风险管理情况报告等 25 项报告。

7.4.3 监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运作情况

本行监事会下设 2 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提名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围绕工作

职责，尽职开展监督。共召开提名委员会 2 次、监督委员会 4 次，对提交监事会审议的事项进行

认真研究并作出审慎判断。监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严格履行工作职责，科学发表意见建议，认真完

成年度工作计划，为监事会高效履职提供专业支持。

7.4.4 监事会活动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组织调研检查、培训活动 4 次。

7.5 内部控制

本行已构建由股东会、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内部控制管理部门、内部审计部门、业务部门

组成的内部控制治理架构，各层级机构分工合理、权责明确、制衡有效，职责边界和报告路线清

晰，整体运作顺畅有序，公司治理履职有效性持续提升。

报告期内，本行内部控制体系随风险管理需求不断优化，总体健全有效，无重大及重要缺陷。

“总-分”两级内部控制与合规委员会充分发挥统筹作用，推动内控管理落地落实。持续完善内控

制度与业务流程，不断升级系统自动化管控，实现操作风险有效降低。常态化开展内控合规检查

与风险隐患排查，坚持标本兼治，推动问题闭环整改，确保制度刚性执行。强化考核监督约束，

优化内控合规考核体系，定期对违规行为、内控缺陷等实施量化评价，强化内部审计监督职能，

构建全链条问题管理闭环，并严格落实责任追究机制。持续深化合规文化建设，引导全体员工牢

固树立底线思维与合规意识，筑牢内控合规长效防线。

§8 重要事项

8.1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在正常业务经营中存在若干作为被告的法律诉讼及仲裁事项。本行认为

目前该等法律诉讼及仲裁事项不会对本行的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存在作为原告在正常业务中发生的若干法律诉讼事项。本行认为该等事

项的最终裁决与执行结果不会对本行的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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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关联交易总体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按照《公司章程》《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制度核定

关联交易涉及关联方的准入条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执行相关利率定价政策。本行按照一般商

业原则开展关联交易业务，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交易定价具备公允性，符合本行和股东的整体利

益，不存在向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8.3 重大担保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除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的金融担保业务外，不存在其他需

要披露的重大担保事项。

8.4 本行或持股 5%以上股东承诺事项在报告期内的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或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违反承诺事项的情况。

8.5 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报告期内，经履行有关监管机构要求的选聘程序，并经股东会批准，本行聘请天职国际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2025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8.6 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接受处罚情况

就本行所知，报告期内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涉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调查、

受到刑事处罚，也没有受到对本行经营有重大影响的行政处罚；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8.7 其他重要事项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关于广州银行资本工具计划发行额度的批复》（粤金

复〔2024〕80 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许准予决字〔2025〕25 号）核准，

本行于 2025 年 7 月 11 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票面利率为 2.15%、规模为 40 亿元的无固定期

限资本债券。

§9 财务报告

本行2025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我国审计准则审

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单位：股，%

